嘉義縣義竹鄉南興國民小學九十八學年度一般代理教師甄選簡章

一、依據：

　　教育部「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。
二、報考基本條件及資格：

　　（一）報考人員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：

　　　　　１.思想純正、忠愛國家、品德優良、操守廉節、儀態端莊、口齒清晰。

　　　　　２.男性需已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者。

　　　　　３.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各款暨第三十三條之情事者。

    （二）報考人員資格：具有國民小學普通班合格教師證書者。

三、報名地點：嘉義縣義竹鄉南興國民小學

　　　　　　　嘉義縣義竹鄉新店村77號　電話：（05）3427394
四、報名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十七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時至十二時，

下午二時至四時止。
五、報名手續： 

　　（一）須本人或委託他人親自報名，通訊報名不予受理。

　　（二）填寫報名表乙份（請詳填各欄，貼最近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相片一式二張）

　　（三）繳驗學歷及有關證件正本（驗畢即時發還，影印本證件概不受理）

　　　　　１.國民身份證

　　　　　２.最高學歷及有關證件（學分證明）

　　　　　３.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證明（限男性）         

六、甄選日期：九十八年八月十九日（星期三）上午九時起

七、甄選地點：南興國小（試場當日公佈）        

八、甄選名額：一般代理教師正取一名、備取2名列冊候用。
九、甄選方式： 

（一）口試：佔50%，請自備履歷表〈含自傳〉、服務證明、獲獎記錄、教學檔案，或其他特殊專長文件。〈請以文件夾套裝成冊〉

（二）試教：佔50%，請以國小三年級數學領域 (南一版)，單元自行選擇，準備十分鐘之教學（請先自行備妥教學設計詳案三份及所需教具）

※以分數高低為錄取順位，成績低於75分者不予錄取，同分者以試教分數高者為優先。

十、放榜日期及地點：九十八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五時前於本校公布欄公布，並公布於嘉義縣教育資訊網（http://www. cyc.edu.tw）應試者可用電話查詢，但不得以通知未送達提出異議。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而致上述作業時程需做變更，悉公告於嘉義縣教育資訊網。
十一、補充規定：

    （一）依據嘉義縣政府95年10月17日府人任字第0950140866號函規定，自96學年度（96年8月1日）起，本縣所屬各級學校之代理教師，均不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。
    （二）經錄取之代理教師，應繳交公立醫院或地區級以上醫院體檢表（含Ｘ光透視證明）

　　（三）備取者依成績高低列冊候用，候用期間自九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起至至九十九年四月一日止，候用期滿未任用者不再任用。

　　（四）正取人員於九十八年八月二十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十時前向本校人事報到，逾時未報到者，視同放棄，由備取者遞補。

（五）錄取報到後，聘用期間，九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止，若代理原因提前消失，無條件解除代理。

　　（六）國民小學係採包班制，錄取人員不得拒絕非專長學科之教學。

　　（七）備取人員，如接獲通知補正時，應於通知之日起兩天內向本校報到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。

　　（八）本簡章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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